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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

發文字號:中檢介戊 114 執緩 1741字第 J虎
. 附件 0 18119 -

﹒ 主這:公示送達本署 114 年度執緩字第

第 858 號詐欺乙案庭、送達給受刑

說明:依據刑事訴訟法第 59 條、第 60

豈揭文件'茲因其應應、受送達之

規敝定予糾以公M示送絞達。 fzq;三三所有言(這7)
二、上開受刑人應依臺灣臺中地方川尾:(核研夜讀祥蚓5

判決主文所載履行，並於 115 年III-13 1日í"j1l著玩杆 上
三、應、送達之文件正本 1 件現由本署戊股書記官保管中，應受

送達人趙艾壇得隨時來署領取。

四、本公示送達自公告之日起經 30 日發生效力。

五、本公告除張貼於本署牌示處外，另公告於本著網站/資訊公

開/公示送達專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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